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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上海市家具行业协会、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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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熙迈（上海）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亿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仪鑫实验设备有

限公司、上海清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朗脉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富龙医疗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新晃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上海市家具行业协会。

本文件参加起草人：黄松军、程云斌、姚晨岚、钱明媛、曲勤凤、周全、顾文佳、陈莉月、曹永宏、

张建平、朱载亮、杨瑞坤、许亚芬、崇建勋、凌万青、于炀华、宋金辉、林志洲、王芳、李霞、刘亮、

张克军、王伟、胡杰杰、叶磊、徐道行、肖媛、李笑宇。

本文件首批执行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飞域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上海亚振

家具有限公司、江西阳光安全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博野科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朴美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美勒森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恰尔思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路嘉胶粘剂有限公司、上海人予实

业有限公司、上海新晃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熙迈（上海）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亿丽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仪鑫实验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清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朗脉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东富龙医疗装备有限公司、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上海市家具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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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净气型核酸采样亭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净气型核酸采样亭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带有净气功能的核酸采样亭的设计、检验和安装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2-2021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T 2099.1-2021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1部分: 通用要求

GB/T 2099.3-2015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2-5部分: 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GB/T 2099.7-2015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2-7部分:延长线插座的特殊要求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通用要求

GB 4706.27-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2部分：风扇的特殊要求

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15763.2-2005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2部分: 钢化玻璃

GB/T 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204.1-201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1部分：物理因素

GB/T 18204.2-201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18204.3-2013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3部分：空气微生物

QB/T 3826-1999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

消毒技术规范（2002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净气型核酸采样亭 Purified nucleic acid sampling station

为核酸采样工作提供带有空气净化、防护、温控等系统的集成设施，以下简称“采样亭”。

3.2

手套法兰 Glove flange

用于固定和安装长筒手套的紧固设备。

3.3

采集站立点 Sampling standing area

被采集人员在采样时站立的位置。

3.4

采集窗口 Sampling window

用于采集信息和采集样品的窗口，包括信息采集窗口和采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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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分类

4.1 按亭内气压分为：

a) 正压式采样亭；

b) 常压式采样亭。

4.2 按工位数量分为：

a) 单工位采样亭；

b) 多工位采样亭。

5 要求

5.1 外形尺寸偏差

净气型核酸采样亭的外形尺寸及其偏差应符合表1的要求,合同规定除外。

表 1 外形尺寸及其偏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单工位

采样亭

亭内净长、宽 长≥1200 ㎜，宽≥1200 ㎜ 

2 亭内净高 ≥2000 ㎜ 

3 多工位

采样亭

亭内净长、宽 两工位及以上：长≥1500 ㎜，宽≥1200 ㎜ 

4 亭内净高 ≥2000 ㎜ 

5
其他

亭底脚高度 100 ㎜～200 ㎜ 

6 门及门框 高1800 ㎜～2200 ㎜，宽 750 ㎜～800 ㎜ 

7 产品外形尺寸极限偏差
产品外形宽、深、高尺寸的极限偏差为±10 ㎜，

配套或组合产品的极限偏差应同取正值或负值


5.2 形状和位置公差

净气型核酸采样亭的形状和位置公差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形状和位置公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翘曲度 台面/桌面

≥1400 ≤3.0

（700，1400） ≤2.0

≤700 ≤1.0

2 邻边垂直度

亭框架

门、窗框

架及面

板

对角长度
≥1000 长度差≤6


<1000 长度差≤4

对边长度
≥1000 对边长度差≤6


<1000 对边长度差≤4

3 底脚平稳性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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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材料要求

净气型核酸采样亭的材料要求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材料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耐高温

材料外露表面，每300 ㎜×300 ㎜范围内，不得

有直径≥5 ㎜的气泡产生，直径<5 ㎜的气泡不

得超过3个，表面达到评级3级及以上



2 耐消毒剂 材料表面光泽和颜色允许有轻微变化 

3 耐冷热温循环 无裂纹、鼓泡、变色、起皱等 

4 耐日晒老化 达到灰度卡4级 

5
亭外部材料

整体要求 金属及其他材料需防水、耐腐蚀 

6 钢化玻璃 应符合GB 15763.2-2005的安全要求 

7

亭内部材料

整体要求

各壁板装饰材料表面平整光滑，不积尘、易清洁，

气密性好，不渗透；地板耐磨、防滑、易清洗；

材料外表面耐受消毒剂的清洗、紫外线照射


8 表面耐污染 不应低于3级 

9 抗盐雾 表面无锈蚀现象 

5.4 外观要求

净气型核酸采样亭的外观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 4 外观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金属件外观

电镀件

镀层表面应无锈蚀、毛刺、露底 √

2 镀层表面应光滑平整，应无起泡、泛黄、花

斑、烧焦、裂纹、划痕和磕碰伤等缺陷
√

3

喷涂件

涂层应无漏喷、锈蚀 √

4 涂层应光滑均匀，色泽一致，应无流挂、疙

瘩、皱皮、飞漆等缺陷
√

5

金属合金件
应无锈蚀、氧化膜脱落、刃口、锐棱 √

6 表面细密，应无裂纹、毛刺、黑斑等缺陷 √

7

焊接件

焊接部位应牢固，应无脱焊、虚焊、焊穿 √

8 焊缝均匀，应无毛刺、锐棱、飞溅、裂纹等

缺陷
√

9

玻璃件外观

外露周边应磨边处理，安装牢固 √

10 玻璃应光洁平滑，不应有裂纹、划伤、沙粒、

疙瘩和麻点等缺陷
√

11 塑料件外观
塑料件表面应光洁，应无裂纹、皱褶、污渍、

明显色差
√

5.5 人类工效学

人类工效学尺寸要求应符合表5的要求，合同约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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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人类工效学尺寸

单位为毫米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亭内操作台尺寸

座姿台面高：680～760 

2 座姿中间净空高：≥580 

3 座姿中间净空宽：≥520 

4 台面净宽≥600 

5 站姿台面高：1000～1100 

6
亭外操作台尺寸

站姿台面高：850～1400 

7 台面净宽≥600 

8

手套法兰位置

站姿：离地（亭内地面）高度 1000～1400 

9 座姿：离地（亭内地面）高度 800～1100 

10 采集站立点到法兰最低处高度 1100～1400 

11

采集窗口

采集孔面积100 cm
2
～400 cm

2 

12 站姿：离地（亭内地面）高度1100～1400 

13 座姿：离地（亭内地面）高度800～1100 

14 采集站立点到窗口最低处高度 1100～1600 

5.5.1 升降座椅座面高度超过 600 ㎜应具备脚踏部件。

5.5.2 操作窗口可做切斜角设计，倾斜角度 10°～15°，窗口顶端可加设遮阳棚。

5.5.3 采样亭设备，电器开关应布局合理，多工位采样亭应该按照采样流程设置布局。

5.5.4 信息采集窗口和采样窗口应在不同的平面上。

5.5.5 人类工效学体验评价

5.5.5.1 评价原则

根据用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采用优、良、一般、较差和差五级评分体系进行用户体

验评价，将用户体验中各项工效学指标的体验评价结果给予不同分值(优100,良80,一般60,较差40,差

20)，经计算平均值的到采样亭的用户综合评价结果(优:90～100,良80～90,一般60～80,较差40～60,差

小于40)。评价表见附录A。

5.5.5.2 体验员的选择

体验员分为采集员和被采集员，体验员选用原则和程序见附录A。至少选择核酸被采集人员10人，

身高（120～180）㎝。采集人员10人，身高（150～180）㎝，具有采样经验的人员。

5.5.5.3 用户体验流程

用户体验评价应按照以下标准流程进行：

a) 采样亭所有设施安装完整，配套完整的辅助设备（例如辅助踏板、消毒液、手套、样品箱、试

剂盒、采样管等），所有设备正常开启。

b) 体验员熟悉采样流程和采样亭的体验表。

c) 检验人员向体验员讲解需要完成的模拟情景任务，包括扫码、佩戴及摘除口罩、采样、试剂存

放、消毒等流程。

d)采集员体验30分钟以上，被采集员体验3分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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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依据技术要求规定，完成用户体验表见附录B。

5.5.5.4 评价结果

采集人员和被采集人员评价结果应该达到良及以上。

5.6 结构要求

采样亭的结构应符合表 6 的要求。

表 6 结构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防雨淋
采样亭的顶篷和侧壁不应有渗漏现象，门、窗、

孔口出不应有漏水现象


2 门锁
采样亭应具备上锁功能，从亭外锁闭时，不用

工具能从亭内将门打开


3 噪音 亭内噪音应小于65dB(A) 

4 底板承受载荷 无塑性变形或损坏 

5 顶板承受载荷 无塑性变形或损坏 

5.7 功能要求

5.7.1 基本功能要求

5.7.1.1 采样亭需根据需求配备信息采集窗口、采样窗口、操作平台、样本转运箱存放处和污物收集

处。

5.7.1.2 采样亭经消毒后，不应对采样亭所有设备、地面、墙面和家具等产生腐蚀影响。

5.7.2 空气处理功能

空气处理应满足表7的要求。

表 7 空气处理功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新风量 ≥30（m³/h·人） 

2 温度 温度（15-28）℃ 

5.7.3 采样功能

5.7.3.1 信息采集窗口

信息采集窗应具有指示标识，窗不起雾，透光性良好，可视清晰。

5.7.3.2 对讲功能

应确保采集过程沟通无障碍。

5.7.3.3 采样窗口

正压式采样亭应具备保持亭内正压的装置。

5.7.4 压力控制功能

正压式采样亭内与亭外的压差不应小于 10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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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消毒功能

5.7.5.1 可采用紫外灯消毒，紫外线灯需 30 W 及以上，新灯管辐照强度应≥90 μW/cm
2
，使用中灯管

辐照强度应≥70 μW/cm2。

5.7.5.2 可采用循环风紫外线空气消毒器、静电吸附式空气消毒器或其他获得卫生部消毒产品卫生许

可批件的空气消毒器。

5.7.5.3 人员工作状态下不宜采用化学喷雾进行空气消毒。

5.8 安全要求

5.8.1 亭内空气中有害物质

亭内空气要求应符合表8的要求。

表 8 亭内空气中有害物物质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项目分类

基本 一般

1 亭内空气质量（甲醛） ≤0.08 mg/m
3 

2 亭内空气质量（总挥发性有机物） ≤0.60 mg/m
3 

3 亭内空气质量（细菌总数）
空气中的细菌总数≤4CFU/（5min·直径

9cm平皿）


4 亭内空气质量（臭氧浓度）

工作状态下若采用紫外灯空气消毒或静

电吸附式空气消毒器，臭氧浓度应≤0.30

mg/m
3



5.8.2 防火阻燃

核酸亭墙体、框架及地板等木质可燃材料需符合GB 8624-2012中B1的要求，并应配备灭火器。

5.8.3 电气安全

在电击防护方面，采样亭应属于GB 4706.1中6.1规定的I类器具。其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应符合

GB 4706.1第8章的要求，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应符合GB 4706.1第16章的要求。

采样亭配置的插头和插座的型式应符合GB/T 1002-2021的要求。固定式插座还应符合GB/T 2099.1

的要求，配置的延长线插座还应符合GB/T 2099.7的要求。开关、插座：开关、插座的回路控制应与配

电箱的标识一致。

采样亭应标识：

a) 额定电压；

b) 额定输入功率；

c) 制造商或责任承销商的名称；

d) 型号；

e) 防护等级（IP 代码）。

采样亭的防护等级应达到GB/T 4208规定的IPX4级或以上。

采样亭的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应符合GB 4706.1第25章的要求，输入电源接线端子应符合GB 4706.1

第26章的要求，接地措施应符合GB 4706.1第27章的要求，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应符合GB

4706.1中21.2和第29章的要求，耐热和耐燃应符合GB 4706.1第30章的要求。

出厂检验的电气强度和接地连续性试验按GB 4706.1附录A进行。

采样亭所配置的换气机、通风机、增压风机或类似装置，在安装完成以后应符合GB 4706.2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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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箱安装应牢固、平整，面板开启灵活，箱内线路应排列整齐有序，回路编号齐全，标识正确、

明显。配电箱漏电保护装置动作电流不大于30 mA，动作时间不大于0.1 s。为内部插座供电的线路上应

设置过载保护装置。

5.9 标识要求

应有明显的核酸采样标识，并有核酸采集窗、信息采集窗等指导标识，文字和符号标识应清晰且牢

固。

5.10 使用说明

应具以下内容

a) 产品内部及整体规格尺寸；

b) 产品使用环境和条件；

c) 产品保养、消毒和清洁；

d) 产品安装、拆卸和修理；

e) 电气操作方法；

f) 产品使用安全要求及注意事项。

6 试验方法

6.1 外形尺寸偏差测定

试件平整地面上，采用精确度不小于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进行测定。尺寸偏差为产品标识值与实测

值之间的差值。

6.2 形状和位置公差测定

6.2.1 翘曲度测定

应采用精确度不小于0.1 mm的翘曲度测定器具。选择翘曲度最严重的框架或板件，将器具放置在板

件的对角线上进行测量，以其中最大距离为翘曲度测定值。

6.2.2 邻边垂直度测定

采用精确度不小于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测定矩形板件或框架的两对角线、对边长度，其差值即为

邻边垂直度测定值。

6.2.3 底脚平稳性测定

将试件放置在平板上或平整地面上，采用塞尺测量某一底脚或底面与平板间的距离。

6.3 材料测定

6.3.1 耐高温测定

材料从核酸亭外露表面选取或由生产企业提供，将材料制成两块尺寸为300 mm×300 mm的试样，在

（23±2）℃的温度下放置24 h后, 其中一块放入温度为（70±2）℃的高温试验箱内，持续24 h后将试

样取出，温度降至室温。使用精度为1 mm的直尺测量材料产生的气泡的直径，目测气泡数量。

通过比较两块试样的表面情况，在自然光或等效光源下距离0.5 m目测检查，根据表9对试件表面进

行评级。

表 9 分级评定表

等级 说明

1
无变化

两块试样无法区分

2 轻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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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当光源投射到试验表面，并反射到观察者眼睛中时，两块可区分，如褪色、变泽和变色

经高温的试样表面结构没有变化，如膨胀、纤维突起、开裂

3

中度变化

在数个方向上可见，两块可区分，如褪色、变泽和变色

经高温的试样表面结构没有变化，如膨胀、纤维突起、开裂

4

明显变化

在所有可视方向上可见，两块可明显区分，如褪色、变泽和变色

并且经高温的试样表面结构有轻微变化，如膨胀、纤维突起、开裂

5

严重变化

经高温的试样表面结构明显改变，并且褪色、变泽和变色。

或者经高温的试样表面材料全部或部分被移除

6.3.2 耐消毒剂测定

材料从核酸亭外露表面选取或由生产企业提供。

a) 试剂：有效氯 1000 mg/L 的含氯消毒液和 500 mg/L 的二氧化氯消毒剂。

b) 工具：表面皿，直径（40±2）mm;小滴瓶，30 ml 或 60 ml,脱脂棉。

c) 测定步骤：

1) 用脱脂棉擦净样品表面；

2) 在样品表面任取两个测定区域，两试验区域中心相距不小于 65 mm；

3) 将消毒剂分别滴在两个试验区域内，每种消毒剂每次滴 2-3 滴，其中一个试验区域试剂

上盖上表面皿；

4) 在室温下，静置 24 h 后，先用清水擦洗受试区域，再用湿润剂清洁表面，静置 1 h 后，

在自然光线下，用肉眼观察表面变化。

6.3.3 耐冷热温循环

材料从核酸亭外露表面选取或由生产企业提供，按GB/T 17657-2013中4.38规定的方法进行。

6.3.4 耐日晒老化

材料从核酸亭外露表面选取或由生产企业提供，按GB/T 17657-2013中4.30规定的方法进行，蓝色

羊毛布为6级。

6.3.5 表面耐污染

材料从核酸亭外露表面选取或由生产企业提供，按GB/T 17657-2013中4.40进行，污染物种类：丙

酮、咖啡、氢氧化钠（25%的溶液）、双氧水（30%的溶液)、鞋油、柠檬酸（10%溶液)，其中丙酮、咖

啡、鞋油、接触时间24 h,氢氧化钠（25%的溶液）、双氧水（30%的溶液)接触时间10 min,柠檬酸（10%

溶液）接触时间20 min。

6.3.6 抗盐雾

材料从核酸亭外露表面选取或由生产企业提供，按QB/T 3826-1999的规定进行。

6.4 外观测定

应在自然光下或光照度为(300～600)lx范围内的近似自然光（例如40 W日光灯）下，视距为(700～

1000)mm内。存在争议时由三人共同检验，以多数相同结论为检验结果。

6.5 人类工效学测定

a) 试件应放置平整地面上，采用精确度不小于 1 mm 的钢直尺或卷尺进行测定；

b) 体验员选择用原则和程序见附录 A；

c) 采样亭用户体验表见附录 B。

6.6 结构要求测定

6.6.1 防雨淋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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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强度为5-7 mm/min,方向与侧壁成45度角，30 min雨淋试验后，亭的顶篷和侧壁不应有渗透现象；

门、窗、孔口处不应有漏水现象。

6.6.2 门锁测定

亭外部锁好后，舱内人员不用工具能打开舱门。

6.6.3 噪音测定

在GB 3096-2008规定的0类声环境功能区测试环境下，采样亭内操作位处，用声级计（测量范围至

少为40 dB～100 dB，最大允许误差为±1 dB，分辨率不低于1 dB，有“A”计权模式。）测试噪音。

6.6.4 底板承受载荷测定

均布载荷1.5 kN/m2，载荷时间30 min后观察底板；

集中载荷在500 mm×500 mm的面积上，作用3 kN的静载荷，载荷时间30 min后观察底板。

6.6.5 顶板承受载荷测定

均布载荷1 kN/m
2
，载荷时间30 min后观察顶板；

集中载荷在500 mm×500 mm的面积上，作用1.5 kN的静载荷，载荷时间30 min后观察顶板。

6.7 功能测定

6.7.1 基本功能测定

观察采样亭功能部位。使用常用消毒剂对采样亭及内部设施进行内外消毒，24 h后观察采样亭的部

件及设备是否产生腐蚀现象。

6.7.2 空气处理测定

温度应在设备正常使用状态下按照GB/T 18204.1-2013的3.1规定进行。新风量应按照GB/T

18204.1-2013的6.2规定进行。

6.7.3 采样功能测定

观察采样亭的信息采集窗、采样窗口、测试对讲机是否可以正常运作。

6.7.4 压力控制测定

正压式采样亭内采用测量范围（-100～100）Pa，最大允许误差为±2%的压力计测量。

6.7.5 消毒功能测定

紫外灯辐照强度可按照消毒技术规范（2002版）2.1.5.4.3进行检测。

6.8 安全测定

6.8.1 空气质量测定

核酸亭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亭内空气中甲醛的测定按照GB/T 18204.2-2014中7.1的规定进行，总挥

发性有机物按照GB/T 18204.2-2014中9的规定进行，臭氧按照GB/T 18204.2-2014中12.2的规定进行。

空气中细菌总数按照GB/T18204.3-2014的规定进行。

6.8.2 防火阻燃测定

按照GB 8624-2012中B1要求进行测定。

6.8.3 电气安全测定

按GB/T 1002-2021、GB/T 2099.1-2021、GB/T 2099.3-2015、GB/T 2099.7-2015、GB/T 4208-2017、

GB 4706.1-2005和GB 4706.27-2008等标准进行试验或判定。

6.9 标识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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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采样亭的信息采集窗、采样窗等指导标识。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出厂检验是产品出厂或产品交货时进行的检验，检验项目见7.2，

型式检验应包括除合同要求以外的全部项目。

7.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

a）主要尺寸及其偏差；

b）形状和位置公差；

c）外观要求；

d）接地连续性；

e）电气强度。

7.2.1 抽样和组批规则

出厂检验应进行全数检验。因批量大，进行全数检验有困难的可实行抽样检验。抽样检验方法依据

GB/T2828.1-2003中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一般检验水平Ⅱ，质量接受限（AQL）为6.5，

其样本量及判定数值按表7进行。

表7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为件

本批次产品总数 样本量 接收数（Ac） 拒收数

26～5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1200 80 10 11

1201～3200 125 14 15

注：26件以下为全数检验。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式生产时，应定期进行检验，检验周期一般为一年；

b) 原辅材料及其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化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新产品或老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e)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4 检验程序

检验程序应遵循尽量不影响余下检验项目正确性的原则。

7.5 检验结果判定

基本项目全部合格，一般项目不合格项不超过4项，判定该产品为合格品。达不到合格品要求的为

不合格品。

8 包装、运输及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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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品应加以包装，防止磕碰、划伤和污损。

8.2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平整堆放，加以必要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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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体验员选用原则和程序

A.1 概述

对产品的工效学性能的评估，除了通过专门的测试程序进行测定外，通常还需要指定产品的目标用

户作为体验员使用待检测产品，并在使用后给出体验结果。

用户体验结果的可靠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体验员能在多大程序上代表不同的目标用户，体验员为能够

对所涉及的领域内的产品做出一致的、可重复的主观评价的优选目标用户。体验员的选择应遵循一定的

选用原则和程序，以保证体验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A.2 原则

体验员除具有产品的使用经验外，在人体特性方面应能代表待测产品的目标用户，在体验员选择过

程中，除参考关键的人体测量参数外，还应至少考虑以下几项：

——用户群的年龄（所有年龄或某一特定年龄段）；

——用户群的性别（男女不限或某一性能）；

——职业（如果相关）。

A.3 筛选

A.3.1 目的

通过筛选淘汰那些不宜作体验员的人，通过筛选的体验员将参加培训。

A.3.2 人员基本情况

了解候选体验员以下情况，并依次决定是否选用作为正式体验员；

a) 对体验对象的态度：候选体验员是否对某些体验对象特别厌恶，特别是对可能体验对象的态度；

b) 知识和经验：若要求候选体验员体验某些类型的产品，应首先考虑具有这类产品经验的人；

c) 健康状况：候选体验员健康状况良好，无感觉系统疾病；

d) 描述表达能力：候选体验员应具有表达和描述主观感觉的能力；

e) 个性特点：候选体验员应在主观感觉体验工作中表现出兴趣和积极性，态度认真；

f) 其他情况。

A.4 培训

对体验员进行用户体验表的使用和产品知识的培训，并在培训后进行实际的使用体验评价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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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用户体验表

表B.1给出采集员用户体验表，表B.2给出被采集员用户体验表。

表 B.1 采集员用户体验表

项目 工效学指标
体验结果

优 良 一般 较差 差

座位
座位高度（座位高度相对操作台面、操作窗口的满意度）

座位空间（座位下部空间、座位可操作空间的满意度）

桌台
采集操作台（对采集操作台舒适度的满意度）

置物台（对流转样品等置物台舒适度的满意度）

采集窗口

采集开口（对采集开口的高度、大小、距离的满意度）

手套法兰（对手套法兰的高度、大小、距离的满意度）

对讲机（对对讲机的清晰程度、操作方式的满意度）

窗口（窗口可视度、窗口距离的满意度）

亭内设施
亭内设施（如空调位置、储物设施位置、电器开关位置等）的满意程

度

表 B.2 被采集员用户体验表

项目 工效学指标
体验结果

优 良 一般 较差 差

信息采集窗口

信息采集指示（对信息采集开口指示明确程度满意度）

信息采集扫码或登记（对扫码尺寸、清晰度及距离的满意度，或登记

填报位置的满意度）

对讲机（对对讲机的清晰程度、操作方式的满意度）

窗口（窗口可视度、窗口距离、高低的满意度）

样品采集窗口

采集指示（对采集开口指示明确程度满意度）

采集开口（对采集开口的高度、大小、距离的满意度）

手套法兰（对手套法兰的高度、大小、距离的满意度）

对讲机（对对讲机的清晰程度、操作方式的满意度）

窗口（窗口可视度、窗口距离、高低的满意度）

亭外设施
亭外操作台（高度、大小）、其他设施（如废弃物收集设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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